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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某酒店（以下简称“酒店”）因欠个体工商户甲、乙、

丙的欠款无力清偿，经协商，将酒店的音响设备作价6万元抵

偿给上述三人。其中抵偿给甲3万元，乙2万元，丙1万元。甲

、乙、丙三人均将酒店开据的欠条交还给酒店，三人约定由

甲负责实际保管音响设备并联系买主。2002年10月8日，甲打

电话给乙，称：丁要买音响，价款5万元，你的意见如何?乙

表示不同意按此价出售。同月26日，甲在未告知乙和丙的情

况下，即将酒店抵债的音响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丁。得款后

，甲付给乙2万元，其余3万元由自己所得。丙获悉后，与甲

交涉未果，即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甲与丁之间的音响买卖

合同无效，判令甲和乙返还其应受偿的1万元及其利息。甲辩

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请求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乙辩称：本人的2万元债权清楚，理应得到偿

还。本人没有参与买卖音响行为，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问

题： 1．试分析本案中存在哪些法律关系? 2．酒店和原被告

三方以音响抵债的协议是否有效?说明理由。 3．甲未经乙和

丙同意出卖音响，买受人丁能否取得所有权?说明理由。 4．

法院应如何判决本案?说明理由。 （20分）参考答案：1．答

案：酒店与甲、乙、丙的债权债务关系，甲、乙、丙对音响

设备的按份共有关系，甲与丁的买卖合同关系。酒店与甲、

乙、丙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题目未表明是何种性质的“欠

款”，可能是借款，也可能是货款。酒店还债后，使甲、乙



、丙三人形成按份共有关系，份额是3：2：1。甲与丁之间是

音响设备的买卖合同关系。 2．答案：合法有效。代物清偿

，双方同意，不违反法律规定。 酒店以音响设备抵偿甲、乙

、丙三人的债务，属于民法中债的履行的方式之一“代物清

偿”，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

的规定，属合法有效。 3．答案：能。属于善意取得。 善意

取得亦称即时取得，指原物由占有人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即

不知占有人为非法转让而取得原物的第三人）时，善意第三

人一般可取得原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

返还原物。这里的原物只限于动产，不动产不能善意取得。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本着既要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要

维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稳定民事流转的原则，根据不同情

况，来决定是否返还原物。其一，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地从无

权转让该项财产的占有人那里取得财产，所有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有权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其二，第三人如果是有偿

地并善意地从占有人处取得财产，即他支付了适当的价金，

并且不知或不可能知道占有人无转让该项财产的权利。在这

种情况下，要区分占有人的占有是否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取得

。如果占有人的占有不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而取得，如原物

被所有人或其交给占有的人遗失，或者从他们二者那里被盗

走，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与他们意志无关的原因（如自然灾害

）而丧失占有，占有人非法转让，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原物

的所有权，即所有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这里的例

外情况是：第三人如果是从出卖同类物品的公共市场上买得

的，即使是盗赃、遗失物，所有人也无权向第三人请求返还

原物。 4．答案：判令甲偿付丙债款1万元及利息。共有人擅



自处分共有财产，原物不能返还的，应向其他共有人在债权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之规定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

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

案中，甲擅自处理共有财产，对其他共有人，应负赔偿责任

。乙没有参与音响设备买卖，所得又在债权数额范围内，不

承担赔偿责任。应由甲对丙一人负赔偿责任。 2、某区政府

为加强对馒头市场的管理，取缔不卫生的馒头小作坊而成立

了馒头生产销售办公室，并发文要求所有经营馒头的作坊应

当向该馒头办申请馒头生产销售许可证。某作坊主张某因此

向该馒头办申请馒头生产销售许可证，并根据馒头办的要求

交纳了 200元的申请费。馒头办受理张某的申请后，向张某出

具了由馒头办主任签名的书面凭证。在审查过程中，馒头办

认为需要对张某的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便指派工作人

员刘某进行核实。一个半月后，馒头办未听取张某的陈述和

申辩，就直接以张某的生意不好为由拒绝发放馒头生产销售

许可证，并告知张某不得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得提起行政诉

讼。张某于是向馒头办主任送了1000元，馒头办便向张某发

放了馒头生产销售许可证。后馒头办主任因贿赂被撤职，馒

头办便注销了张某的馒头生产销售许可证。 请根据行政许可

法的有关规定，指出本案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并简要说明理

由。 （20分）参考答案：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本案中的

违法之处及理由为： 1．某区政府发文要求经营馒头的作坊

应当向馒头办申请馒头生产销售许可证是不合法的。因为根

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

得设定行政许可，因此某区政府设定行政许可是不合法的。

2．馒头办要求交纳200元的申请费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

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时，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 3．馒头办受理张某的申请后，向张某出具的书面凭证

由馒头办主任签名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

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4．馒头办认为需要对张某

的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时，仅指派刘某一人进行核实是

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需要对申请

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

作人员进行核查。 5．馒头办在一个半月后才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

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即

便在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也只能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延长十日。 6．馒头办未听取张某的陈述和申辩，就直接

作出决定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 7．馒头办以张某的生意不好为由拒绝发放馒头生产销售

许可证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申请人符合法

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

行政机关不得歧视，因此，馒头办仅以张某的生意不好为由

拒绝给予行政许可显然是违法的。 8．馒头办告知张某不得

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

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应

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9．馒头办因张某行贿而注销其馒头生产销售

许可证是违法的。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被许可人以贿

赂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而不是注销。 3、案

情：被告人郑东，男，29岁，某市运输单位司机。1998年7

月20日，郑东同张某、刘某二人开车送货。一路上，三人说

说笑笑，谈天说地。车行至市区以后，郑东仍以高速行驶，

这时正值正午，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当

车行至一百货商场附近时，由于郑东注意力不集中，将前方

一骑自行车的李某撞倒，郑东赶紧刹车，但由于车速过快，

刹车不及，致使车从李某身上压过，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张

某、刘某见此状况，劝说郑东尽快到派出所自首，争取从轻

处罚。郑东为逃避责任，不听二人劝告，慌忙驾车逃走。由

于其慌不择路，其驾车开往市郊，在行驶到一分岔路口时，

一妇女苗某正从路口走出，郑东慌张失措，又将苗某撞死。

此时，郑东仍然驾车猛开，企图逃走，后在警方的强行命令

下停车被捕。 问题： 1．被告人郑东第一次撞人的行为是在

什么心理状态下实施的?要负刑事责任吗?请说明理由。 2．被

告人郑东第二次撞人的行为是在什么心理状态下实施的?要负

刑事责任吗?请说明理由。 （10分）参考答案：被告人郑东第

一次撞人的行为是在 疏忽大意的过失的心理状态下实施的。

他要对撞死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5条规

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

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

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

才负刑事责任。”按照犯罪过失心理态度的不同内容，刑法

理论上把犯罪的过失区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



失两种类型。 (1)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

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

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有两个特征：a．在

认识因素上，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b．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之所以实施行为是轻

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2)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

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

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疏忽

大意的过失有两个特征：a．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

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预见，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或

者职务、业务上的要求，或者公共生活准则的要求；b．行为

人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 具体到本案，从认识因素上看，由于郑东是某

运输公司司机，从其职务要求上来看，其应当预见到自己的

行为可能会发生撞人的后果，而其却没有预见；从意志因素

上看，其没有预见到危害后果是因为他当时的注意里不够集

中，并非有意撞死李某。因此，他撞死李某的心理状态是疏

忽大意的过失，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答

案：郑东第二次撞人的行为是在间接故意心理状态的支配下

实施的。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

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

度，即犯罪的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不同，刑法理论上把犯罪的

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1)犯罪的直接故意，是指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包含两种形式：a．行为

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

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b．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2)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认识

因素上，其表现为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

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

的发生，不是“希望”，更不是努力的去追求，而是对危害

结果的发生听之任之。 具体到本案，从认识因素上看，当时

郑东神情慌张，车速很快，他应知慌忙驾车会撞人，意志因

素上，郑东在看到苗某从路口走出时也未采取刹车措施，放

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其撞死苗某的心理状态是间接

故意，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4、曾大、曾二、曾三

三人于1994年8月8日各出资 l万元买得一古董，约定由曾大保

管。同年10月，曾大出差遇杨四，杨四愿购买此古董，曾大

即将古董作价45000元卖给杨四。事后，曾大告诉曾二、曾三

，曾二、曾三要求分得卖该古董的款项，曾大便分别给了曾

二、曾三各15000元。杨四买到该古董后，于同年12月又将该

古董以5万元卖给王五。二人还约定：买卖合同签订后杨四即

将该古董交付给王五，但由于本地正在筹备一次个人收藏品

展览，杨四欲参加，所以双方约定该古董交付后如果半年内

该收藏品展览未举行，则该古董的所有权即转移给王五。依

此约定，杨四将古董交付王五，王五亦先期支付价款4万元。

王五得到该古董后，经常对朋友展示炫耀此古董，他的朋友

黄六也表示喜欢该古董。1995年3月份黄六以6万元的价格从



王五处买了此古董，黄六买到之后，嫌该古董的包装不够精

美，遂将古董送到某包装公司进行特别的包装。由于黄六未

按期付清约定的费用，该古董被包装公司留置。包装公司通

知黄六应在30日内支付其应付的费用，但黄六仍未能按期交

付。包装公司遂将古董折价受偿。扣除了费用后，将其差额

补偿给了黄六。黄六不同意包装公司的这一做法。杨四

于1994年12月与王五签订合同后，因经营借款需要又于1995

年2月将该古董抵押给朋友周七，周七以前即知杨四有这样一

古董。周七后来在包装公司看到此古董，立即进行调查才发

现杨四在抵押该古董之前，已将其卖给王五，而王五于1995

年4月份因遇车祸不幸身亡，其财产已由其妻与其子继承，遂

找杨四说理。杨四得知后，找到黄六，要求黄六或者返还该

古董，或者支付王五尚未支付的1万元价款。 问题 1．本案各

个阶段涉及哪些主要的民事法律关系? 2．根据本案不同阶段

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责任情况分析： （ 1）曾大是否

有权出卖该古董?曾大与杨四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有效? （ 2）

杨四与王五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该古董的所有权何时

转移? （ 3）王五是否有权出卖该古董，黄六能否取得该古董

的所有权? （ 4）包装公司的做法是否合法? （ 5）杨四能否以

该古董作抵押向周七借款，周七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 6）

杨四对王五的债权，应由谁来承担?（14分）参考答案：本案

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有： 曾大、曾二、曾三的共有关系；曾

大与杨四的买卖关系；杨四与王五的买卖关系；王五与黄六

的买卖关系；黄六与包装公司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黄六与

包装公司的留置关系；杨四与周七的抵押关系；王五之妻、

子对王五的继承关系。 2．（1）曾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



本无权出卖该古董；但事后经曾二、曾三二人的追认，曾大

与杨四之间的买卖关系有效。 （ 2）杨四与王五之间的买卖

合同成立，如个人收藏品展览未举行，所有权于1995年6月转

移。 （ 3）王五无权出卖该古董，因为出卖时黄五尚未取得

该古董的所有权；但黄六作为善意第三人，且支付了对价，

可以取得该古董的所有权。 （ 4）包装公司的做法不合法。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简称(担保法)》规定：债权人

留置债务人财产后，应当确定2个月以上的期限，通知债务人

在该期限内履行债务。而本案中包装公司只给了黄六30日期

限。 （ 5）杨四有权以该古董作抵押向周七借款。因为杨四

在抵押古董时，仍是该古董的所有权人，有权抵押该古董。

周七作为抵押权人，其权利依法应受保护。但由于该抵押合

同未经登记，其抵押权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即不得要求对该

古董享受优先受偿权。 （ 6）杨四对王五的债权，应由王五

的妻、子承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